








长上卫字〔2025〕7号

关于印发《长治市上党区2025年高考医疗卫生保障及应急工作方案》的通知

区疾控中心、区人民医院、区中医院、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局机关相关股室：
现将《长治市上党区2025年高考医疗卫生保障及应急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长治市上党区卫生健康和体育局
2025年5月20日


长治市上党区2025年高考医疗卫生保障
及应急工作方案     

为切实加强我区2025年高考期间各考点卫生防疫和医疗救治工作，确保考试工作顺利进行，特制定本方案。
一、成立长治市上党区卫生健康和体育局2025年高考医疗卫生保障及应急处置领导组
组  长：李  刚  区卫体局局长
副组长：高  飞  区卫体局副局长
程奇兰  区卫体局副局长
杨  明  区卫体局党委委员
[bookmark: _GoBack]王振红  区疾控中心主任
成  员：万森璐  区卫体局应急安全股负责人
崔  宁  区卫体局医政医管股股长
张子璇  区卫体局办公室主任   
冯海霞  区卫体局疾控股负责人
领导小组工作职责：全面负责组织、协调、指挥全区考试期间各考点的卫生应急保障工作。
领导小组设综合协调组、应急处置组、医疗救治组、疾病防控和卫生监督监测组。办公室设在区卫体局。
（一）综合协调组
组  长：杨  明 
成  员：万森璐   张子璇   崔  宁   冯海霞
职  责：组织、指挥、协调做好考试期间考生及考务人员的医疗卫生保障工作，确保考试过程中医疗卫生保障工作信息畅通、保障到位、救治有力。
（二）应急处置组
组  长：程奇兰
成  员：万森璐   李秀丽   李  芳
职  责：针对性指导加强学校和学生卫生工作，强化考试前期和考试期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评估，针对性开展风险沟通和健康教育，采取行之有效的方式严防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保障公共卫生安全。
（三）医疗救治组
组  长：高  飞
副组长：董  彬   王泽峰    郭俊听
成  员：区人民医院、区中医院、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职  责：上党区区一中、区七中考点设置急救保障点，每个急救保障点配备医护人员2名，设置一辆流动救护车，携带急救箱、担架、氧气等必要的医疗设备，保障考试期间突发事件的医疗救治。与卫体局及疾控中心工作人员组成研判组，对体温异常的考生和工作人员进行专业评估。
（四）疾病防控和卫生监督监测组
组  长：王振红
副组长：秦燕东   韩燕凌  和  熙    
成  员：区疾控中心工作人员
职  责：对食物中毒或疑似中毒病人进行食物中毒个案调查，并对可疑食物、原料、餐具、用具采样送检，分析食物中毒原因；负责涉疫常规工作，加强各考点聚集性疫情监测防控工作，采取有效防控措施，做好相关防疫工作；指导招生考试机构做好考场等场所的消毒工作。
负责考点及周边公共场所、饮用水卫生安全的协调与监督监测工作。做好考试期间的卫生监督监测工作，一是要加强饮用水的卫生监督检查和监测工作。有二次供水设施的，要加强水质监测以及安全防范措施的检查；学校供桶装水的，要索取检验证件，不得采购使用无任何证件的桶装水。二是做好考生接待单位宾馆、酒店和旅店卫生监测，要加强卫生检查，做好公共用具的消毒以及“四害”消杀灭工作，确保考生的住宿卫生安全。
二、应急措施
（一）食物中毒应急措施
接到接待单位或诊治单位的食物中毒或疑似食物中毒报告后，疾病防控和卫生监督监测组应于接到报告后半小时内派人员赶到中毒现场，按照《山西省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中职责要求，做好现场卫生处理和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并向区人民政府、区卫生健康和体育局报告。
（二）传染病疫情的应急措施
1.接到传染病疫情报告后，疾病防控和卫生监督监测组负责疫情处理工作人员在半小时内迅速出动，进行流行病学调查，核实诊断，分析发生原因，预测疫情动态,制定预防控制方案。
2.立即对疑似传染病或传染病病人进行隔离治疗。
3.切断传播途径，疾病防控和卫生监督监测组负责消毒工作人员对疫点的终末消毒及对随时消毒工作进行指导。
4.保护易感人群，对易感人群采取服药等预防措施。
5.按规定程序报告疫情。
三、预防措施
1.对各考点学校聚集性疫情监测实行日报告制度，发生疑似疫情立即进行调查处理。
2.疾病防控和卫生监督监测组要进驻到各接待单位进行现场卫生监督和卫生技术指导。
四、保障措施
1.各单位要高度重视考试期间的应急处置工作，制定相应的工作预案，切实加强领导，明确任务，落实责任。
2.各工作组要提前组织培训，提高对考试工作的认识，讨论和学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防和应急处理方法及有关事项。
3.做好各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防和应急处理的物资准备。
4.所有工作人员要严格遵守考试纪律，服从考点指挥人员的统一指挥，着装规范，注意形象，文明服务。
5.各工作组实行工作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若出现差错或问题，按有关政策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五、工作要求
1.各派驻考点的责任医院务必高度重视，成立临时医疗保障小组，由医院主要领导担任组长，选派政治素质高，组织观念强，业务精湛的医护人员携带常规急救药械和流动救护车于考试期间每日上午8：00前进驻所负责考点，做好考试期间的医疗救治工作。如遇紧急突发事件要及时报区卫体局。
2.区人民医院要做好紧急医疗救治应急保障工作，要设立考试期间急诊绿色通道畅通，做好应急处理准备工作。  
3.区疾控中心要加强考点卫生防疫监测工作。
 





